
A9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范秋君 2015年10月6日（星期二）

官斥「反水貨」欺凌可恥
亂鬧母女反映港人愈來愈躁 中三生維修員擾亂公眾秩序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案底纍纍的
28歲「佔旺畫家」潘運瑭，今年6月藉口教一
名14歲中三女生畫畫和帶她去看畫具，卻強行
拖手及強吻她嘴唇。潘早前否認涉嫌非禮控罪
受審，但昨日改口承認控罪，遭判囚3星期，
扣除還柙日子本應當庭釋放，但他因涉及另一
宗案件，仍須還柙候審，故只能再被押返監
獄。
案情指，潘於本年6月11日，在旺角花園街

公共圖書館內非禮女事主。對方受驚想擺脫，

潘一直尾隨對方至附近廣場，直至她躲進女廁
叫保安員解圍。辯方求情時稱，潘因傷患靠賣
畫和綜援維生，又呈上甘浩望神父的求情信，
稱自己與潘因「社運」結識，願長期照顧和引
導潘重返正途。官考慮他認罪，將四個半星期
量刑減三分一。

常出沒「佔旺」區 涉恐嚇襲警
外號「六角匙」的潘運瑭，常於非法「佔

旺」區出沒，且經常半裸上身。由於他不時在

現場繪畫，被所謂「社運中人」吹捧他為「佔
旺畫家」，自此成為風頭躉。
潘目無法紀，已有27項案底。他早前被控於

7月29日在旺角花園街公共圖書館內刑事恐嚇
一名男子，向對方稱「我叫人打死你」、「我
搵兄弟招呼你」等，被裁定刑事恐嚇罪成，判
監3個月。他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遭法
官駁回。另外，本年1月3日，潘涉在旺角行
人專用區襲擊休班警員，他否認一項「普通襲
擊」罪，案件押後至本月9日裁決。

「佔旺畫家」認強吻女生囚3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激進「本土派」及
「港獨」分子，日前趁有音樂人網上號召攜帶樂器到大
圍港鐵站抗議，試圖騎劫並肆意滋擾內地旅客，阻礙鐵
路運作，趁機鼓吹「港獨」。「正義聯盟黨」昨日到港
鐵總部請願，其後往沙田警署報案，批評該批「驅
蝗」、「佔中」、「反個人遊」、「反水貨客」、「鳩
嗚」的示威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香港安穩，今次更試
圖借「樂器事件」攪亂香港，促請港鐵及警方嚴正處理
事件，避免示威行為擴展至其他集體交通運輸。

譴責示威者罔顧法律
「正義聯盟黨」昨日先到九龍灣港鐵總部遞交抗議信，

要求港鐵嚴正處理事件。指港鐵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鐵路系
統，每天為數以百萬港人服務，但示威者竟不顧其他乘客
權利，完全不放法律於眼內。該黨對示威者的自私自利行

為，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大批示威常客在港鐵站內製造
動亂，影響乘客乘車權利及安全，我們感到非常憤怒。」
該黨並期望港鐵能夠嚴正處理事件，不要容許這些暴

力示威再次在港鐵範圍出現，也要嚴格執行港鐵乘客只
能攜帶一件體積受限制的行李，保障其他乘客的安全，
「有港鐵職員在處理示威者行為上，完全違反港鐵條
例。本黨認為港鐵是責無旁貸，需為處理失當負上最大
責任，希望他們能夠從中汲取教訓。」
「正義聯盟黨」隨後到沙田警署就示威者滋擾港鐵乘

客報案。 該黨批評，大批所謂「驅蝗」、「佔中」、
「反個人遊」、「反水貨客」、「鳩嗚」的示威者，過
去用盡各種方法破壞香港安穩，今次更試圖借「樂器事
件」攪亂香港，「香港自『佔領暴動』後，法治精神已
經消失得蕩然無存，本黨期望香港警方能夠嚴正處理，
把示威犯罪者繩之以法。」

「正義」報警 促嚴打「本土」衝擊港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3月1日由激進反對派策
動的所謂「光復元朗」「反水貨客」行動爆發警民衝突，16歲
女學生陳佩瑩被指多次用腳踢向警長，拘捕期間，18歲建築工
人鄺健成被指「搶犯」拉開女學生。兩人昨分別被裁定襲警及
阻差辦公罪名不成立，屯門裁判法院裁判官指兩被告的行徑有
相當嫌疑，但控方舉證未達標，裁定兩被告脫罪。陳申請訟
費，但遭暫委裁判官彭亮廷以自招嫌疑為由拒絕。
彭官在庭上指，作供的警長迴避問題，有違邏輯，更更改關

鍵性證供，不排除他觀察不足而作出掩飾。彭官指，聲稱遇襲
的警長邱敬文的證供與事實不符，令人摸不着頭腦，影片中見
他拍打陳的頭部，但他否認並辯稱只想伸手捉她，甚至在庭上
更改關鍵性證供，改口稱沒有看到哪隻腳踢向他。彭官又質疑
邱並無向兩被告發出口頭警告，對他是否在執行正當職務存
疑，認為他非可靠證人。

阻差襲警兩人甩身
官批自招嫌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熱血公
民」男成員周敏於去年9月1日、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李飛來港期間，在政改座談會會場
及李下榻的君悅酒店附近示威時，被指非法
集結及拒捕。周早前已承認兩項非法集結
罪，昨經審訊後被裁定拒捕罪罪成，需還柙
至本月19日，以待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判
刑。裁判官批評，周是故意抗拒警員，其證
供不合情理。
22歲的被告周敏為學生。裁判官昨日在裁

決時指，警員的拘捕為合法執行職務。對於
被告聲稱在警車上被踢及掌摑，裁判官指被
告的醫生報告均沒反映有相關傷勢，又認為
警員沒有不當行為。

證供不合情理挨批
「熱血」男拒捕候懲

■「正義聯盟黨」昨日到沙田警署報
案。 ■「正義聯盟黨」昨日到港鐵總部請願。

■「佔旺畫
家」被拍攝
到兩度粗暴
拍打一名女
子，其身旁
的多名「撐
黃傘」青年
並無及時制
止和報警。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自稱
「末日準備者」、患自閉症無業青
年，涉響應網上號召放火燒水貨倉，
在上水街頭被警員截查搜出兩把摺
刀，昨被裁定管有攻擊性武器及遊蕩
罪成，判監1個月及罰款2,000元。
被告區溢傑（20歲）昨日在家人陪

同下到粉嶺法院聽取裁決。他被控於2
月1日於上水新豐路在公眾地方管有攻
擊性武器，即兩把摺刀，及有意圖而
遊蕩罪。

辯稱擔心災難備求生工具
裁判官周至偉指，被告聲稱「擔心

發生災難」，遂隨身帶備求生工具，
警方也在其住處檢獲大批工具，與說
法吻合，但被告當時並非面對急切危
險，因此並不構成合理辯解。
同時，被告在錄影會面中，稱有人

放火就會幫忙「睇水」，後來在庭上
解釋只是「講笑」，又稱自己單純是
「八卦」而到場，倘有人放火會盡公
民責任報警。

官：想盡公民責任應一早報警
周官質疑其解釋牽強，令人難以置

信，又指他在錄影會面中一直認真回
答問題，突然「講笑」顯得非常突
兀，而他倘真的想盡公民責任應一早
報警，故認為他是有備而去，裁定兩
項罪名成立。
至於被告投訴稱被警員毆打及罰坐

「無影凳」，周官認為其說法前後不
一、不合常理，其招認是自願的。
被告過往有兩次案底。辯方求情

稱，被告患有自閉症，智力低於平均
水平，2月1日被拘後扣押了26天，已
是深刻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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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被告分別為中三學生郭賀彬（16
歲）及電腦維修員陳寶基（47歲），

昨日在屯門法院各承認一項在公眾地方作
出擾亂秩序行為罪，另一項普通襲擊罪則
獲控方申請撤回。案件押後至本月19日，
待索取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報告判刑。兩被
告獲准保釋，另陳寶基因噴濕事主財物，
須賠償800元。

撤銷襲擊罪 另賠800元
案情指，3月8日於屯門鄉事會路近巴士
總站的行人路上，兩被告與6名示威者不斷
指罵一些疑似內地旅客。其間，郭賀彬截停
36歲女士及其4歲女兒，指稱她有份參與走
水貨活動，其他示威者隨即蜂擁而上，不斷

大叫並要求她打開行李篋。陳寶基之後加入
戰團，指罵該對母女，態度兇惡，更用口向
女童噴水，女童受驚大哭，姓吳的女士擔心
人身安全受威脅遂報警求助。

官指惹公憤 社會應反思
警方在檢閱網上影片後鎖定兩名被告，

警誡下郭賀彬表示很後悔辱罵該母女，陳
寶基則保持緘默。裁判官水佳麗在庭上觀
看有關片段，可以聽見有人喝罵：「你唔
係走私嚟香港做咩呀？」「你嚟香港做賊
喎！」水官表示，看過有關新聞片段，認
為欺凌該對母女的行為只能用可恥形容，
應該引起公憤，又指他們不問對象，「睇
落似大陸（內地）人就欺凌。」

對於女事主表明自己「三粒星」，即為
香港永久性居民，水官批評兩名被告「連
對象都搞錯」，又指特區政府讓旅客來港
並非他們的錯，且有很多香港人被當水貨
客，伸張理念都要「睇對象、睇渠道」。
水官續指，香港人愈來愈暴躁，反問：
「你哋係咪想香港變成咁？」認為整個社
會都要反思。
大律師馬子安求情指，郭賀彬現時須重

讀中三，對事件深表遺憾、難辭其咎，聲
稱他「愛港心切」，只是不懂如何表達不
滿。大律師鄭潤聰則為陳寶基求情指，他
2003年搬到北區，10多年間目擊社區的變
遷，當日路過時「有所誤會」，並已在起
訴前向該母女道歉。水官再觀看陳公開道
歉的片段，他在片段中稱自己生活在受水
貨影響的社區，民憤高漲，希望特區政府
打擊有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月初激進反對派所謂「光復屯門」

「反水貨客」行動期間，有示威者一度包圍及辱罵一對拖篋買書的母

女，4歲女童受驚大哭，事件引來社會關注。當日有份指罵該對母女的

中三學生及電腦維修員，昨日在屯門法院承認擾亂公眾秩序，押後至本

月19日判刑。裁判官水佳麗在庭上批評欺凌弱小的行為可恥，應該引起

公憤，又指兩名被告不問對象，「睇落似大陸（內地）人就欺凌…….連

對象都搞錯」，伸張理念也要「睇對象、睇渠道」，又指香港人愈來愈

暴躁，整體社會要反思。

■屯門當日「反水貨客」行動，一對拖篋母女被視為水貨客圍罵。 資料圖片


